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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

纪律处分决定书 
 

 

〔2019〕105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 

关于对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

时任董事长王文韬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，A 股证券简称：洲际油气，A 股证

券代码：600759； 

王文韬，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。 

 

经查明，2019年 5 月 15日，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洲际油气或公司）发布涉诉公告，共披露与奥克斯集团有限

公司的企业借贷纠纷、与周世平的借贷纠纷等 8起诉讼事项，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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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金额分别为 1.41 亿元、2.06 亿元、4.00 亿元、3.00 亿元、

5.00亿元、2.20亿元、6.66亿元、0.82亿元，合计金额 25.14

亿元。经核实，公司自 2018 年 6 月 28 日起至 2019 年 4 月 1 日

陆续收到上述诉讼案件的法院应诉通知书，但均未以临时公告的

形式对外披露。上述诉讼事项合计涉案金额占公司 2017 年经审

计净资产的 49.19%。其中，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、9 月 15

日、12 月 3 日收到应诉通知书的 3 起诉讼，合计涉诉金额达到

7.47亿元，占公司 2017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4.61%，已达到应当

披露的诉讼标准。公司应当不晚于 2018年 12 月 5日前就相关涉

诉事项以临时公告的形式对外披露，但公司直至 2019年 5月 15

日才予以披露。 

上市公司诉讼事项可能导致公司遭受损失，是市场和投资者

高度关注的重大事项，可能对公司股价和投资者决策产生较大影

响。公司应当根据相关规则要求，及时、准确、完整地披露相关

公告，以明确市场预期。洲际油气多起诉讼事项披露不及时且涉

及金额巨大，其行为违反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

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第 2.1条、第 2.3条、第 11.1.1条、

第 11.1.2 条等相关规定。公司时任董事长王文韬作为公司主要

负责人和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，未能勤勉尽责，对公司的违规行

为负有责任，其行为违反了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2.2条、第 3.1.4

条、第 3.1.5条的规定及其在《董事（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声

明及承诺书》中做出的承诺。 

公司及时任董事长王文韬提出异议称：一是公司时任董事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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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文韬在任职期间始终勤勉尽责，高度重视信息披露工作；二是

本次诉讼事项披露不及时系王文韬对规则不熟悉，误将开庭时间

作为涉诉起算时点而未将涉诉事项告知公司相关人员，不存在主

观故意，愿意承担全部责任；三是在发现问题后，王文韬第一时

间就相关事项予以补充披露。申请酌情免除或减轻对公司和董事

长的纪律处分。 

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认为，上述异议理由不能

成立：一是公司董事长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和信息披露第一责任

人，理应掌握信息披露规则并履行相应义务，对规则理解错误不

能构成减轻处分的理由。二是重视信息披露工作以及对诉讼事项

予以事后补充披露系公司及相关责任人的应尽职责，不能作为减

免处分的理由。此外，时任董事长在获悉诉讼事项后未及时告知

公司相关人员,是导致本次信息披露违规的直接原因，应对此承

担主要责任。 

鉴于前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

过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7.2条、第 17.3条和《上海证券

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作出如

下纪律处分决定：对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和时任董事长王文韬

予以通报批评。 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，并记入上市公

司诚信档案。 

公司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本所业务规则的规

定规范运作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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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人员应当认真履行忠实、勤勉义务，促使公司规范运作，并保

证公司及时、公平、真实、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。 

 

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 

 二○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